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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公共环境的意义不仅在于满足特定的功能要求，通过支持和激发有意义的城市公共 

活动 ，城市公共环境可以成为城市整体中更为意义重大的组成部分。从 可防卫空间理论的四 

个主要关注角度探讨 了城市公共环境与城市公共活动建立 良性关系，提升城市公共环境品质 

的途径 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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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ignificance of urban public environment doesn’t consist oIdy in meeting the demands of certain func— 

tion．The public environment of a city can also be its~ rtant part through supporting and stimulating significant 

urban public behavior．From four mai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defensible space，the authors discussed how to estab— 

lish good relafiomhip between public environment and public life in the city；meanwhile，the authors provide$orl~ 

proposals and way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ubhc environment of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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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防卫空间理论基于“以环境设计防止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的环境设 

计思想，这一思想相信通过有效的环境设计可以阻止或预防犯罪的发生n]。这是可防卫空间理论的创 

立者——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展开研究的基础。但可防卫空间(图1)的概念显然不仅局限于 

此，由于包含了对环境行为和心理规律的深刻洞察，可防卫空间理论可以被看作环境设计中的一般性原 

则。杨·盖尔(Jan Gala)在《交往与空间》中的一些研究已经将可防卫空间的概念扩展到相当广泛的环境 

设计领域。 

1 城市公共环境的意义与城市公共活动 

城市公共环境的意义何在?这是任何一个环境设计师都应当追问的问题。我们这里所谓的城市公 

共环境是指诸如街道、广场这样的城市外部空间，它们是必要的城市功能载体，满足交通、聚散、休憩的 

需要，但作为城市环境意义最为重大的部分，它们的作用不止于此。城市公共环境作为城市公共生活的 

主要舞台，必须承载对于城市整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活动，甚至应当成为激发公共活动发生的 

催化剂。然而并非所有的城市公共空间都能发挥这样的效能，仅仅有完备的功能和美丽的形式是不够 

的，城市公共空间要吸引市民的参与，激发公共活动，进而成为城市活力和凝聚力的物化形式，还必须具 

备更加优良的品质。这些品质中一个必不可缺的方面就是安全性，也就是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以及使 

人们拥有保护自身安全的机会。在安全性之外，还有一个更加一般化的方面，即所谓安定感。安全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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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社会提供的秩序维持机制来得到一定保障，但安定感的获得却要困难 

而且微妙得多。良好的环境印象、有保障的领域占有、适当的人群密度等等都 

将对此构成影响。这些问题大多属于可防卫空间理论研究的范围，有关细节 

我们将在后文讨论。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城市公共环境中发生的活动的频率和丰富程 

度作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主要参考因素之一。对既往城市公共环境的考察足 

以证明这一点，象意大利锡耶纳的坎波广场、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事实上是城 

市生活的中心舞台，城市公共活动的丰富性和频度都是令人惊讶的。 

为进一步研究城市公共环境与可防卫空间的设计策略，我们将城市公共 

环境中的活动按两种不同的方式加以区分： 

1)动态活动和静态活动。前者包括途经、散步、游戏等，驻足、静坐则归 

于后者。通常情况下，由于人们处于静止状态时回避侵害的能力有一定程度 

的下降，静态活动对环境的防卫性要求要高得多。动态活动和静态活动对于 

城市公共环境都是必不可缺的。城市公共环境不能仅仅吸引人们漫步其中， 

也应提供驻足、留连、静坐的机会。 

图 1 可防卫空间 

概念的图示说明 

2)个体性活动和群集性活动。这两种活动是根据参与活动的人群规模来区分的。个体性活动主 

要是由单个人或少数人参与的活动，而群集性活动则在较多人参与下发生。显然，个体性活动需要适度 

且便于控制的个体安全领域。空间过小难以满足基本的活动要求，空间过大则难以有效控制。群集性 

活动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足够大的空间是必需的，私人领域要求则不高，即便最不合群的人在 

参与群集性活动时也不会很在意非恶意的身体接触和相对拥挤的状况。当然，根据群集性活动的规模 

和性质，并不是提供的空间越大越好。在这两类活动中，群集性活动往往成为行人注目的焦点，是城市 

公共活动中很有意义的方面。但决不能因此忽略个体性活动，个体性活动较静默含蓄，但却是最频繁和 

最基础的，不仅构成城市公共环境中所发生活动的绝大部分，也是有意义的群集性活动发生的前提。 

2 从可防卫空间角度的城市公共环境设计策略 

根据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的研究成果，可防卫空间应包含自然监视、领域、环境印象、周围 

环境四个方面的内容⋯1。我们将从这四个方面来讨论城市公共环境的设计策略。 

2．1 自然监视 

自然监视是指环境能够被方便有效地监视和控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讲的“街上之 

眼”[2I，即公共环境可以受到来自活动人群、周围建筑中的人们的视线的监控。当然，由此提供的安全保 

障并不是绝对的，美国费城与巴尔的摩的社区研究证明：居住地段中非居住建筑附近的犯罪活动反而较 

居住建筑附近为多。而且，来自窗户背后的“看不见的眼睛”有时会令人很不自在。但这些并不会妨碍 

人们在此类环境中获得相对安全的感受。偏僻的公共场所相对来讲更无法吸引人们活动。所以真正的 

问题是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使用此类场所。只要人们的态度和应对措施得当，“街上之眼”仍然是必 

要的。另一方面，如何安排公共环境的被监视程度也很重要，如果同时设置适量较多私密性的空间，并 

使这些空间与其它更加开放的空间很容易联系，就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类型的活动。另一方面，公共环境 

中的监视意味着某种权力，监视者总是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福柯(Michel Fouca)的“圆筒形监狱”理论 

描述了这种状况的深层机制，在这种充满暴力意象的监狱中 ，囚犯因为无法了解监视筒中的活动而无 

法摆脱时刻被监视的紧张感[ 。这种单方面的监视赤裸地表明“看”与“被看”事实上是一种权力关系。 

在公共环境中，“人看人”是人们在公共活动中可以获得的巨大乐趣之一，但除少数例外，人们大多不喜 

欢处于“被看”的境地。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活动类型的需要来对相关区域进行设计。不难发现，静态 

活动和个体性活动通常在获得“看”的权力保障时才能发生。由于这两类活动更容易被打断，对环境要 

求更高，因而也就必须为活动主体提供更多控制周围环境的机会，使其可以防止侵扰，并从“看”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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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有利位置的安全感和喜悦感。另一方面，由于动态活动和群 

集性活动的特点，处于被看的位置并不会引起活动主体太多的不 

快，或者干脆就是其所渴望的。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提供具备 
一 定隐蔽性、围合性的空间在公共环境设计中是必要的，考虑到 

个体性活动和静态活动的特点，此类空间也不宜尺度太大，否则 

就失去了意义。这种空间通常都与环境中的边界性元素联系在 
一 起，如墙角、边沿、绿篱、柱廊等都可以成为此类场所的绝佳位 

置。当然，公共环境总体仍然应当容易被监视，相对开敞的空间 

是有必要的。西方的一些优秀的步行街和广场四周有完整的有 

建筑构成的边界，但内部空间却是开放式的，很少有无法监视的 

死角，如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锡耶纳的坎波广场(图2)。而国内 

城市空间开发中喜欢采用绿化手段，浓密高大的树丛并不利于提 

升人们对于公共环境安全性的信心。 

2．2 领域 

奥斯卡-纽曼描述了可防卫空间的领域结构，这是一种直接 

针对居住区域设计的空Il』j摸型(图 1)。但领域需求同样存在于城 

市公共环境，人们需要对一定范围空间的控制能力，限 

制或制止他人对这一空间范围的侵扰。但在城市公共 

环境中明确地划分私人领域是有困难的，不可能以完全 

的围合来加以确定 i 宅区设计可以发现，在城市 

公共环境中，完全封闭的私暂领域几乎不存在，积极的 

人性化设计策略应着眼于形成必要的半私密领域的可 

能性，实现的手段无非是通过围合和连接的限制，使一 

定范围的空间具有一定形式的容易被察觉和接受的边 

界。收窄的入口通常有助于半私密领域的建立。应当 

注意的是，半私密领域更容易在边沿区域确立，“边沿效 

应”的存在也表明人们习惯于在边沿区域活动。从我们 

前面区分的类型来看，静态活动和个体性活动更加依赖 

于边沿位置(图3)，因为边沿总是意味着区域的界限，从 

而具有突出的安定意味。边沿形式也往往可以限制交 

叉性的活动干扰，从而使其附近范围偏于静态和富于受 

保护的暗示。欧洲城市中许多建筑外墙都有壁龛，人们 

图2 意大利锡耶纳坎波广场 

通常乐于依靠这些区域来驻足、静坐、休息，坚实封闭的 图3重庆市重庆宾馆前开敞空间 

墙壁和突出的柱身限定出相当安定的小空间，正是半私 (下图为其平面示意图) 

密领域形成的最佳场所。另一方面，半私密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对个人领域的感知，建筑外台 

阶上休息的人们会保持一定的间距，避免过于接近而至尴尬，行人也会避免打扰处于相对静态的人。不 

同地域、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个人领域感也有所不同，但人们往往很容易入乡随俗，接受当地的习惯。 

边界是领域确定的必要条件，人们必须借助一定的边界形式的帮助才能有效地占有和控制一定的 

领域。另一方面，公共环境的属性注定领域的边界不应是强硬的，光秃的玻璃幕墙不会吸引人们接近， 

过于封闭的局部空间则缺乏安全感或失去观看的乐趣而使人避而远之。采纳杨·盖尔的建议的“柔性边 

界”是有益的，柔性边界的优势在于：更容易接近，有利于构成细腻的领域结构。 

领域结构主要表现为领域的层级划分。纽曼的模型给出了一般性的领域组织模式，其核心是公共 

领域——半公共半私密领域一 私密领域的完整空间序列(图 1)。在城市公共环境中，私密领域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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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而且具有临时性。在城市的公共环境设计中没有必要提供绝对的私密空间
，这种空间往往并不安 

全。半公共半私密领域可以构成其完整的领域结构。从一般角度看，半公共半私密领域更适合静态的 

或个体性的活动，而公共领域则可以供给动态的或群集性的活动之用。当然，层级的划分必须以一定的 

实质环境形式加以明确，这样才能保证人们占有一定领域，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避免冲突。 

主要手段仍然是对边界、入口、障碍物以及各种象征性区域分界提示物的合理运用。当公共环境中的某 
一 局部由超过一人高的围墙四面围合，并且拥有相当小的入口的话，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与公共环境的 

密切联系，私密性过强而不安全。而各种壁龛、矮墙边沿、可倚靠的矮柱、低台、由矮墙隔断围合的小空 

间却总是较受欢迎，其原因也在于便于汇入整体环境。由此人们既可以感受到公共场所处于监视下的 

安全感，又可以方便地占有领域，避开冲突和对自身的监视。 

2．3 环境印象 

环境印象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查：(1)环境与自我的归属关系；(2)环境本身的特质。前者主要 

是对环境的认同。不同人对同样的环境的感受可能完全不同：一个充满商业气氛的环境可能强烈吸引 
一 些时尚女性，而厌倦商业文化或喧嚣的人则会对之深恶痛绝；好学者更喜欢在博物馆、图书馆、大学校 

园等留连，另一些人却只是在逛商业街的时候乐而忘返。人们通常更容易认同自己熟悉的环境，在其中 

感觉闲适自在。研究表明，环境认知基于认知主体的心理图式，当环境的意象与观察者的空间心理图式 

相吻合，或至少具有较清晰地容易把握的空间结构时，认知的便利可以帮助建立归属感。凯文·林奇 

(Kevin Lynch)的研究表明：边沿、地标、结点、路径、区域是空间认知涉及的基本要素。清晰的边界、支配 

环境的中心场所、明确的内外关系、可把握的区域尺度永远有利于公共环境的认知。所以现在有很多环 

境看上去很漂亮，却缺乏亲和性，就是因为设计者缺乏对空间的认知结构的深入把握。 

环境归属的更深层是人们对环境与自我关系的判断，这与人们的身份、地位、阶层、文化心理等有 

关。一个突出的现象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大多数城市都有火车站站前广场，但此类广场往往并不吸引当 

地人。归根结底是因为这里人员t昆杂，外地人居多，当地人无法将其视为“我的”“我们的”或“我们这里 

的”，致使站前广场往往成为游离于市民生活之外的孤岛。再比如上流社会的成员置身于贫民窟，或贫 

民进入金碧辉煌的富人区都不会感觉很自在，他们与环境是对立的。环境归属涉及的很多问题已经远 

远超出了环境设计本身能够处理的范围，但通过对环境归属的深入分析进而为不同的使用对象提供不 

同的环境设计策略仍然可以有所作为。 

环境本身的特质是影响环境印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人们在环境中发现太多的不文明现象时， 

他们会作出相当负面的判断。而这种判断也可能成为不文明行为或犯罪行为在此处发生的催化剂。所 

以，积极的设计策略通常是优良的城市公共环境所必需的。提供更多满足不同需要的活动场所，更完备 

的设施都有助于公共环境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部分。当人们在其中可以觅得自己活动所需的场所和设 

施时，他们通常会乐意经常光顾这里。人群的汇集具有累加效应，最初的活动者可以成为吸引后来者的 

最佳因素。正如杨·盖尔所说：“有活动发生，是因为有活动发生”L4J。近年来，国内一些城市在路边设置 

了很多简易方便的健身、游憩设施，先是吸引老人，后来干脆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对于激发城市公共活动 

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过，总的来看，国内城市公共环境设计中仍旧盛行形式主义的做法，对漂亮形式的 

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城市活动需求的关注，各种场所 

和设施的设置量还大有不足。 

2．4 周围环境 
一 处城市公共环境能否产生良好效果不仅与其 

自身状况有关，周围环境的影响也决不能忽略。一 

个典型的案例是查尔斯·摩尔(Charles Kevin)设计的 

美国新奥尔良的意大利喷泉广场，本是为新奥尔良 

市城市复兴建立，终因邻近贫民窟而成为乞丐、流浪 
汉聚集的场所。又如大连市以广场建设而闻名，但 图4 大连星海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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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广场远离居住区，周围又没有足够的商业服务设施，事实上处于无人使用状态。空寂的广场
，四 

周难得见到一两座建筑，怎能使人有安全感(图4)?欧洲的广场四周一般有建筑立面形成的富于围合 

感的界面，这种界面意味着联系四周建筑的公共环境拥有基本的使用人群，四周的建筑可以形成自然监 

视，成为人们钟爱的活动场所当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国内的广场建设没有将建筑视为基本要素，致 

使广场公园化，自然难以负担汇聚人群、激发公共活动的效能。所以，城市公共环境绝不能作为孤立的 

系统来理解，它与周围环境的使用方式密切相关。 

周围环境对公共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周边环境的功能、形式、组织结构、社会属性都 

将影响到公共环境的使用。由于涉及问题众多，这里就不再一一讨论。 · 

3 小结 

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环境建设正蓬勃展开，但过快的建设速度和形式主义的支配性影响都严重损害 

了公共环境的品质。从可防卫空间角度对城市公共环境设计进行探讨也许不足以解决公共环境建设中 

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却无疑可以使我们的设计建立在更加人性和理性的基础上，通过对人的环境心理、 

行为模式的深入揭示来寻求更加适宜的公共环境设计对策。所以，可防卫空间对城市公共环境设计的 

启示不仅仅局限于“以环境设计防止犯罪”，它所指示的是一种从总体到最细微部分的综合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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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地下商业空间命名为“三峡广场景观文化购物中心”，不知“景观”与“文化”从何谈起? 

4)一些仿造的编钟、栈道、古代图腾、城堡(图11)等沿着微型“长江”罗列，更是让人不明就里。 

5 结语 

通过以上调研分析，对三峡广场的评价总结大致如下： 

1)三峡广场的建设顺应了城市发展的需要，其经济与社会效益都是十分明显的。 

2)从“场所”理论和城市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三峡广场具有了城市片区商 

业中心步行街区的基本质量，它为沙坪坝人提供了有一定场所感和归属感的城市公共生活空间。 

3)从专业角度看，三峡广场的设计、建设和使用中也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这可作为我们宝 

贵的经验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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